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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视阈下的反法西斯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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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法治思维审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能给我们无穷的思索与启迪：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性从根本上决定了 

其必然取得最后胜利；国际军事法庭对战争罪犯的审判彰显了法治的公平正义；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推动了现代法治的 

创新发展；革命根据地军事法制建设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走向胜利的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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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社会 ，战争不仅是个政治问题、军事问 

题，同时也是法律问题。战争既受到国际法、国内 

法的约束，但又会破坏平时的法律制度，使部分权 

利受到限制或损害，战争还会为法治的发展注入新 

的立法动力和改进活力，以更好地适应人类文明进 

步的需要 。7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唤醒尘封的记 

忆，重读那些记录着战争伤痛与和平理想的法律文 

献，以法治思维重新审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这一伟 

大历史画卷时，我们收获的是太多的思索与启迪。 

一

、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性从根本上决定了 

其必然取得最后胜利 

任何战争性质都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那么， 

应怎样判断战争的性质呢?当代主要有两种评价 

标准：一是政治标准，二是法律标准。克劳塞维茨 

在《战争论》中写道：“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 

手段的继续”u 。毛泽东也说过：“战争的性质是根 

据于战争的政治目的而定的” ，认为战争的政治 

目的是判明战争性质的主要标准。可见，从政治学 

角度区分战争性质，必须把握战争双方真正的政治 

目的这一关键问题。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 

整，抵御侵略，制止分裂，或者为了摆脱民族压迫和 

民族歧视，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而进行的战争当然 

具有正义的性质。 

从法理上说 ，战争的正义性与合法性是一致 

的。国际法有关战争的规定主要见诸《非战公约》 

《联合国宪章》以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 

《联合国宪章》规定了两种情况下可以合法使用武 

力：一是根据宪章第 51条的规定，国家拥有抵抗他 

国武装进攻的自卫权利；二是联合国安理会根据宪 

章第39条和第42条的规定，授权组织武装力量，履 

行集体安全职责。现代国际法把战争分为侵略战 

争和反侵略战争，一切以掠夺和奴役他国人民为目 

的而进行的侵略战争都是非正义的战争；而反对外 

来军事 占领、武装挑衅 、政治奴役和经济掠夺的战 

争，目的在于保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安全和维护 

民族利益的反侵略战争则是正义战争。战争是一 

种复杂的社会现象 ，牵涉利益、道德、伦理、法律等 

多种因素，只有将多重标准结合起来，才能对各种 

纷繁复杂的战争性质做出全面合理的评判。 

20世纪 30年代，德意 日等国为了摆脱世界性 

经济危机的打击，开始扶植法西斯主义，并加紧扩 

军备战，疯狂推行对外扩张政策 ，多次挑起侵略战 

争。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三省，1937年更是大 

规模侵略全中国。1935年意大利进攻埃塞俄比 

亚。1936年德国和意大利对西班牙进行武装干 

涉。1938年德国吞并奥地利，进而又吞并捷克和斯 

洛伐克。1941年6月22日，德国撕毁《德苏互不侵 

犯条约》，大举进攻苏联 ，9月打到莫斯科近郊。在 

24个月内德国法西斯几乎控制了整个欧洲。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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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在不到半年的时问内 

攻占了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和太平洋上 

的一些岛屿。与此同时，侵略者完全突破人类道德 

良知的底线，彻底践踏国际公理与正义，泯灭人性 

地进行了最野蛮、最残暴、最惨绝人寰的大破坏、大 

屠杀，化学毒气弹、细菌战频繁在亚洲使用，集中 

营 、焚尸炉遍 布欧洲 ，人类文 明面 临着 毁灭 的深 

渊。法西斯侵略的空前浩劫 ，理所当然地激起了全 

世界人民的反抗。1942年 1月 1日，中、苏、美、英等 

26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共同宣言》，正式 

形成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在反法西斯同盟国的打 

击下 ，德国和日本法西斯先后于 1945年5月和8月 

宣布向同盟国投降。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法西 

斯的败降和同盟国的胜利而宣告结束。 

毫无疑问，德意 日法西斯挑起的这场世界大 

战，是他们企图重新瓜分世界、奴役全世界人民的 
一 场强盗战争 ，因而受到全世界爱好和平和正义的 

人民的普遍谴责，在世界上陷于孤立。反法西斯战 

争则是这一时期热爱和平的人们与力图征服世界 

的野蛮和暴力力量进行的坚决不妥协的斗争，是人 

类为捍卫自由、人权、独立而战的正义事业，是一场 

抗击侵略、恢复和平的正义战争。“得道多助，失道 

寡助”。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性、进步性，从根本上 

决定了人心向背，决定了战争必然以侵略者的失败 

而告终。 

二、国际军事法庭对战争罪犯的审判彰显了 

法治的公平正义 

公平正义是法律的精神和法治的灵魂。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后，美、英、法、苏四国在德国纽伦堡 

成立了战犯审判法庭 ，对纳粹德国战犯进行审判。 

由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等 11个国家代表则 

组成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于1946年4月至1948年 

11月对 日本主要战犯进行了东京审判。这场被法 

学界称为“在文明世界的代言人与残存的邪恶头子 

之间展开的生死判决”，使发动侵略战争、双手沾满 

各国人民鲜血的罪魁祸首受到应有的惩处，对此后 

企图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也是一个强有力的警告， 

从而伸张了国际正义，维护了人类尊严。 

第一，实现了审判的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在 

纽伦堡审判之前 ，人类历史上 的战胜方对战败方的 

处理似乎都过于简单和草率。当时，尽管德国无条 

件投降之后 ，联合国能够无须审判就处死纳粹罪 

犯 ，但是 ，这就违背了联合 国通行的基本正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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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纳粹分子仅仅是被告，是不是战犯 、是什么样 

的战犯要通过审理才能定夺。而且 ，在审理过程中 

还应该充分给被告人以申辩的机会。公正、有效的 

方式是运用法律手段，只有在审判之后 ，宣告这些 

罪犯有罪，才能最大限度地赢得公众的支持，赢得 

历史的尊重。正如大检察长杰克逊所坚持的，法庭 

就是 为让罪犯服罪而设 。要达到这样 的 目的就不 

能依靠强权，而必须依靠公平和正义。纽伦堡审判 

最终花费了将近一年时间。在审判过程中，法庭共 

开庭403次 ，起诉方近百名证人提供了数十万证言 

证实被告有罪；辩护方22名律师向法庭提交的 100 

多位证人的书面证明材料也达30万条之多 p 。法 

庭审判从始至终 ，控、辩双方你来我往、唇枪舌剑， 

体现了公正、人道 、民主的精神。虽然审判过程很 

漫长，但因为有公正的审判程序作保证 ，凡是在纽 

伦堡战犯法庭被判刑的，至今没有一个人需要改正 

或平反。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体现了正义不容破 

坏原则，符合人类对和平与正义的追求。 

第二，体现了“人类的理性与良知”的自然法学 

说。在纽伦堡审判法庭上，战犯们被指控犯有“危 

害人类罪”或“反人道罪”等罪名，但这类罪名以前 

从来没有作为刑事犯罪在成文法上存在过。为此 ， 

审判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对“溯及既往的法律” 

的争辩。而这一问题的解答离不开对人类基本价 

值观和法哲学理念的判断。在这里，是否承认存在 

高于人定法的自然法，正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按照 

自然法学派的观点，当纳粹德国制定的人定法违反 

了自然法所包含的正义、公正等价值和原则时，作 

为一个理性的人 ，应坚决拒绝这些恶法的执行 ，否 

则就是不义。纳粹战犯执行了不义之法，就应受到 

自然法的审判和制裁。因为自然法是永恒存在的， 

没有法律溯及既往和管辖权的问题。可见，纽伦堡 

审判的法理依据是蕴涵着“人类的理性与良知”的 

自然法学说[4J ，法庭站在人性、人类文明的高度开 

创性地定义了“违反和平罪”“危害人类罪”或“反人 

道罪”罪名，体现的正是人类共同的正义观。 

第三，确立了战争犯罪责自负的刑事责任原 

则。按照传统国际法，国家不负刑事责任 ，代表国 

家行事的个人也不负刑事责任。第一次世界大战 

之后 ，国际法关于追究犯有战争罪行国家和个人责 

任的制度，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国家 

和代表国家决策的个人都要承担相应的战争罪责 

任。审判过程中，辩方律师认为，历史上从来就没 

有哪国领袖因发动战争而接受审判的先例，因此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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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根本就没有法理基础。但法庭一致认为：绝对不 

允许那些曾经手握重权的罪犯以虚无的国家犯罪 

说为理由推卸罪责，逃脱审判。审判还系统推翻了 

“服从命令说”这个最高统帅部为自己的战争罪行 

所作的狡辩，提出了有关于职责合法性与道义性等 

诸多法律及人类文明深层次的论题。对此 ，塔里 

夫-泰勒检察官指出：“那些犯有战争罪行的人们即 

使宣称他们是穿着军装的军人，也无法令人信服， 

因为军人根本就不是一个特殊的种族!那些位高 

权重的人一旦失去了道德和法律的约束，那么他们 

将无法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正常判断。”[5 从而突破了 

传统国际法惩罚国家而非个人的惯例，促进了正式 

确立战争犯罪的国际责任制度，使犯有罪行的战犯 

个人和国家都无法逃避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令人遗憾的是，13本至今对其侵略行径并不服 

罪，甚至对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战争罪行加以否 

定或美化。这是对 中国和整个国际社会 的公然蔑 

视 ，是对胜利国的公然挑衅，是对包括《开罗宣言》 

《波茨坦公告》和其签署的投降书等一系列国际法 

文书的公然否定。这也说明，对 日本军国主义的法 

律清算还任重道远。 

三、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推动了现代法治的创 

新发展 

历经第二次世界大战惨绝人寰的大规模战争 

洗礼后，国际社会对法治的重视程度超过了以往任 

何时期。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为转折点，现代 

法治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其涵盖的领域不断拓宽， 

通过法律的规则之治 ，制止战争 、制止残暴 ，弘扬人 

道精神，维护世界和平，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 

同。人道主义、人文精神作为精神底蕴，成为法治 

发展的动力之源，促使战争法治 、军事法治获得了 

长足的发展与进步。 

第一，制定《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关系基本 

准则，形成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新机制。第一 

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为了防止再次发生世界大 

战，战胜国曾于 1920年 1月成立了国际联盟。不 

过，由于这个国际组织的目的在于维护几个主要战 

胜国的既得利益，因而它日后在制止法西斯侵略、 

防止新的世界大战中毫无作为。鉴于国际联盟的 

教训 ，国际社会意识到必须运用有效的国际机构 ， 

以联合力量制止战争，维护世界和平。联合国的成 

立及《联合国宪章》就是这一理念的直接产物。宪 

章在序言中开宗明义：“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 

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运用国际机构，以促成 

全球人民经济及社会之发展”。《宪章》是一部具有 

划时代意义的国际法文献，是联合国这个当今世界 

最大的国际组织的组织法 ，它为防止战争、维持和 

平建立起一套完整、可行的运作机制，表达了使人 

类不再遭受战祸的决心。《宪章》还规定联合国及其 

会员国应遵循所有会员国主权平等、各会员国应以 

和平方式解决其国际争端，以及不得干涉他国内政 

等原则 ，对国际法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二，深刻认识到尊重和保护人权是维护国际 

和平与安全的重要保障。二战期间，德国纳粹分子 

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惨无 

人道的罪行激起了全世界有正义感人们的愤慨。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人权保护成为国际社会 

的必然选择。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倡导和 

主持下，一大批有关人权保护的国际宣言、宪章、公 

约、协议等先后被制定，以《世界人权宣言》为基础， 

由数十部国际人权法条约构成的国际人权法律体 

系已经形成并不断完善，广泛传播了自由、民主、平 

等、公正、和平的基本价值。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无疑是人性在世界范围的解放 ，是人性的新觉醒 ， 

在世界人权发展史上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第三，促进军事法制融入现代法治理念 ，军事 

法制的作用日益显著。对于军事法制而言，20世纪 

是其 13益受到人们重视和关注的世纪，也是其获得 

重大发展的世纪。二战期间，主要国家特别是卷入 

战争的国家为了巩固国防，赢得战争胜利，颁布并 

实施了大量的军事法。战后，出于全面规范国防和 

军队建设的需要，各国制定的军事法律规范 日益繁 

密，军事法调整范围不断扩大。比如，美国根据第 

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制定并修改了《1947年 

国家安全法》《美国国防生产法》《武装部队后备役 

法》《战略与重要物资储存法》等一系列军事法律规 

范，并开始建立专门军事法律服务机构，一方面在 

作战中向军队指挥员提供法律知识，协助其决策； 

另一方面向官兵提供法律援助和服务 1，还向全军 

发放《军官手册》《军士手册》《士兵手册》。可以说 ， 

“从近代的军事法制发展史来看，世界各国的军事 

法最初主要是针对军人并在军队范围内实施的。 

但是在现代 ，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各 

国军事法的日益完备，它的调整范围涉及到了整个 

国防、武装力量建设以及国际军事和战争领域。” ” 

到20世纪末期 ，军事法制的作用已经涉及军队建 

设和作战的各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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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革命根据地军事法制建设是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走向胜利的有力保障 

以卢沟桥事变为标志，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 

争。日本侵略者先后践踏了中国大片土地，侵占了 

大部分重要城市，企图把中国变为日本的殖民地， 

进而吞并亚洲 、称 霸世界。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 

下，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取得了抗 

日战争的全面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 

出了巨大贡献。抗日战争期间，革命根据地以保护 

民族利益、取得抗日战争胜利作为军事法制建设的 

最高原则，制定颁布了一系列军事法规 ，为夺取抗 

日战争最后胜利提供了有力保障。 
一 是依法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抗 日统一 

战线政权 ，团结各抗 日阶级、阶层。在中华民族面 

临着生死存亡的关头，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士参与抗战，挽救中华民族，1939年1月，陕甘宁边 

区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建立了 

“三三制”政权组织形式。“三三制”政权的性质是新 

民主主义政权在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阶段的具体形 

式，是“一切赞成抗 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 

从制度上为党外人士进入政权并占有一定比例提 

供了保障。这对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抗 日民族统一 

战线，争取和团结各阶级、阶层、党派和团体参与抗 

战，最终夺取抗战胜利，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二是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 

建立健全党领导军队的指挥体制。全国抗战爆发 

后，中国共产党在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指挥权 

问题上与国民党进行坚决斗争，坚持党对人民军队 

的独立指挥权。1937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 

部发布了《关于新阶段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指出 

新阶段部队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要保证 

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依靠党的领导的加强，巩 

固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吲 ，以后又成立新的中共中央 

革命军事委员会 ，统一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 

抗 日部队。1940年5月，党中央和总政治部在《对 

于新四军政治工作的指示》中强调，军队中政治工 

作必须在政治上、理论上、组织上、工作内容与方法 

上，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正是因为从抗战初期 

起，中国共产党就高度重视和紧紧掌握对人民军队 

的领导权 ，始终依法坚持“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 

指挥党”的根本原则 ，才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始终成 

为抗战的中坚力量，确保了这场战争的伟大胜利。 

三是坚持整肃军 纪 、从 严治军 的建军 治军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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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抗 日战争时期，人民军队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 

争 ，对军队正规化建设和纪律建设提出了更高要 

求。1941年党中央在《关于建军问题的决定》中指 

出：游击队只有向正规军发展，才能发挥它的伟大 

作用，严防一切新部队在发展初期的过分浪费、贪 

污腐化、破坏纪律、脱离群众的现象。为此还颁布 

了《军队纪律条令(草案)》《内务条令(草案)》等法 

规，为人民军队在根据地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可靠的 

法制保证。审判黄克功案就充分体现了整肃军纪、 

从严治军的思想。我军正是靠严明的组织纪律，赢 

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形成了强大的战 

斗力，成为克敌制胜的有力保证。 

五、结语 

人类历史上最惨烈也最辉煌的反法西斯 战争 

结束已整整70周年，至今全世界仍在分享战争胜 

利带来的法治进步和总体和平的成果。但也要看 

到，那场罪恶战争的阴影依然没有完全散去，国际 

社会仍无法彻底阻止战争行为。 

实践证明，人类文明的进步来 自于对历史的深 

刻反省与积极正视。人类对于付出巨大牺牲的历 

史事件，是不会轻易忘却的。“二战”那段历史虽已 

经终结 ，但反思仍需继续。面对强权和邪恶，人类 

必须选择并依靠法治。因为法治符合人类和平、发 

展 、秩序与正义的共 同愿望 ，它是以和平理性的方 

式解决纠纷的最佳途径，法治还能驱除战争阴云， 

清算战争罪恶，恢复因战争而被践踏的国际公理和 

正义，唤醒因战争而被摧残的人类善意与良知，法 

治是世界和平秩序的重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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